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申请人：牛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朱纪文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对你的投诉处理结果不服，于2024年5月30日以邮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6月3日签收后，6月8日向申请人邮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6月17日收到申请人补正后的证据材料。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经书面审理，现已审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某超市购买妮维雅洗面奶一只。该超市存在普通化妆品宣传美白功效的违法现象，但非特殊化妆品并不具有美白这一特殊效果。申请人投诉至12315平台，被申请人回复内容为：经我局现场核查，被投诉人经营的妮维雅洗面奶均为普通化妆品，未在货架等处发现美白效果的宣传。被申请人在办案过程当中装傻充愣，包庇违法商家，超市货架宣传写上了美白功效，且申请人购物小票上也有美白字样，小票商品编号也对应。超市在产品标签上夸大产品所不具备的效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立案。被申请人的不作为并非疏忽大意，利用普通消费者不熟悉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搪塞消费者。综上，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处理结果，请求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处理、履行职责。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一、基本案情。2024年5月11日，被申请人接申请人投诉称其在某超市购买妮维雅洗面奶一只。该超市存在普通化妆品宣传美白功效的违法现象，非特殊化妆品并不具有美白这一特殊效果，但申请人并未向被申请人提供相关消费凭证及投诉内容实证。5月19日，经办案人员现场核查，在被投诉人某超市处发现其销售的妮维雅洗面奶均为普通化妆品，且未在货架、超市内发现有妮维雅美白效果的相关宣传，遂在12315平台进行了回复。后申请人又以同样理由进行第二次投诉，执法人员第二次对被投诉人处进行检查，副店长王某陪同检查。经查，投诉人所诉“宣传”实为妮维雅洗面奶的价格标签，上面标明产品名称为妮维雅丝柔美白洁面乳（实际销售产品名称为妮维雅丝柔焕亮泡沫洁面乳），价标上详细表明了品名、零售价、商品编码、规格等内容，并非为申请人所投诉“宣传”事项。另外，经询问被投诉人副店长，被投诉人于2024年5月9日开始进行商品价签与商品信息核对工作，并于2024年5月14日全面排查更换完毕。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理由。1.《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普通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关注点着重在于产品本身，对于价签的内容则在售卖价格上。申请人所称购买该产品是因为看到宣传功效为美白，却并不在意该产品本身标识名称。申请人在明知所购产品与价签不符的情况下依然一意孤行购买并无“美白”功效的产品，实在匪夷所思。因此，申请人不符合为生活需要购买产品。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被投诉人在被申请人核查前已全部完成整改，符合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情形；申请人所称“宣传”，实为被投诉人价签内容，并无其他宣传事项，属于违法行为轻微情形。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处理结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11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投诉，称其在晋城市某工贸有限公司某超市购买的妮维雅洗面奶虚假宣传有美白效果，诉求内容为修理，停止侵权、核定侵权责任。2024年5月20日，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其投诉符合受理条件，决定受理。同日，被申请人现场核查后，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被投诉人经营的妮维雅洗面奶均为普通化妆品，未在货架等处发现美白效果的宣传。申请人不服该处理结果，提起行政复议。
[bookmark: opnion]本机关认为：申请人牛某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被申请人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受理该投诉，核查后告知申请人处理情况，被申请人的行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之规定。
申请人所提投诉，被申请人经核查后发现晋城市某工贸有限公司某超市系价签标示错误，且申请人购买的产品本身并无对美白效果的宣传，该超市在其经营场所也无其他对妮维雅洁面乳具有美白效果的宣传行为，该超市价签标示错误的行为不足以达到令消费者误解涉案产品具有美白效果的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可以不予立案、不予行政处罚。被申请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的处理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提投诉作出的处理行为。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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